★登記時需繳交的證明文件：請備妥正本、影本一份(正本查驗後歸還)
(依據本校新生入學暨總量管制實施要點辦理(詳見本校網站)
	順位
	順位資格
	攜帶的證明文件

	一
	1.新生設籍本校學區且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2.新生設籍本校學區且持有重大傷病卡者。

3.新生設籍本校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者。

4.新生設籍本校學區父母雙亡者。

5.新生經屏東縣鑑輔會核定之身心障礙者。

6.新生經屏東縣政府核定之保護個案。
	1.戶口名簿
2.前項相關證明文件

	二
	1.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且兄姐已就讀本校者。
	戶口名簿

	
	2.新生為本校之教職員工子女。
	無

	
	3.新生與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並實際居住其設籍本校基本
  學區之自有房屋或租賃房屋者。
(屬自有房屋者應檢附設籍之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影本。
(屬租賃房屋者，應檢附設籍之房屋租賃契約。
	1. 戶口名簿

2. 屬自有房屋：建物所有權狀

              (或房屋稅單)

 屬租賃房屋：租賃契約

	三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
	戶口名簿

	四
	設籍潮州鎮但非本校學區之新生。
	戶口名簿


★直系血親尊親屬係指學生的父母、祖父母及外祖父母。
★建物所有權狀的門牌號(或房屋稅單的課稅地址)需與新生戶籍相同。
★建物所有權人(或納稅義務人)之姓名需於戶口名簿內可供判斷。
